
河院创字〔2022〕4号

河套学院关于开展 2022 届毕业生创业培训工作的通知

各院系：

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

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》(内政发〔2019〕4 号) 《关于进一

步规范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工作的通知》(内人社办发〔2019〕

79 号)及关于做好 2022 年全区高校毕业生创业培训工作等文件

要求，为进一步有效开展 2022 届毕业生精准就业指导工作，着

力提升我院毕业生创新意识和就业创业技能，现开展 2022 届毕

业生创业培训工作，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目的

通过本次培训，进一步激发我院毕业生创新创业激情，帮助

毕业生明晰创业思路，选择合适的创业项目，提升毕业生在创业

过程中对市场风险预判能力、资金链管理能力、项目开发能力、

市场运营能力，提高创业成功率，实现以创业带就业、以就业促

创业的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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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培训对象

学院 2022 届本专科毕业生。

三、培训时间及内容

（一）培训时间

本次培训预计自 2022 年 5 月 16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进行，

拟举办 5 期。每期培训班时长为 108 课时，每课时不少于 45 分

钟。视疫情变化设线下班和线上班，线下班一般为 10 天，每天

授课 4—12 学时。线上班可适度延长学习时间，一般为 20 天，

每天平均 3 小时。具体培训时间安排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培训内容

本次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创业团队建设、创新思维激发、创业

项目选择、企业法律责任、市场调研与分析、模拟经营实训、市

场营销计划制定、财务规划与融资、创业计划书撰写、店铺管理、

商品管理、营销活动策划、物流管理、客服管理、交易管理、数

据统计分析以及消防知识等内容。

四、培训形式及要求

本次培训以线上形式开展，参训学员须满足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硬件要求

1.电脑 1 台，可连接互联网（手机有时完不成实训操作）

2.麦克风 1 个，或具有语音通话功能的笔记本电脑

3.摄像头 1 个，或使用手机摄像功能

（二）软件要求

电脑端和手机端下载安装钉钉软件。

（三）考核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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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参训学员须严格执行授课教师的过程性考核要求，及时提

交授课教师所要求的各类材料，完成实时训练，不得无故退训、

旷训。

2.每班学员不超过 40 人，选定一名班主任负责对接、落实、

检查和管理。

五、培训费用

培训的费用由学院全部承担，参训学员无须缴纳培训费用。

六、政策扶持

培训结束后，经考核合格，为参训学员颁发内蒙古人社厅印

制的“创业培训合格证”。取得合格证的学员，将享受以下优惠

政策：

1.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，且所办企业或个体工

商户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 1 年以上，可申请 5000 元一次性

创业补贴。

2.办理毕业大学生创业无息贷款，贷款数额最高为 20 万元，

可代替办理前要进行的创业培训。

3.可向学院创新创业孵化园申请办公场所，入驻项目免收水

电暧、场地等费用，并享受相关配套服务。

4.学院建立“创业咨询服务平台”，配备校内外专家，为学

员提供“一对一”在线咨询和指导。

5.获证学员，学院在毕业生就业推选中给予优先。

七、报名须知和资格审核

1．各院系组织有意向参加培训的 2022 届毕业生填写《河套

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创业培训学员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负责对

参训学员资格进行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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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员需要提供个人电子社保卡（如果没有此卡，请及时到

银行办理并激活），并在表中登记“社会保障号码”。培训结束

后，登录“内蒙古人社 APP”进行职业培训券的领取及使用。操

作办法请学员阅读《巴彦淖尔市使用职业培训券工作方案》即

〔2021〕155 号文件）。

3.各院系审核通过后，将参训学员汇总至《河套学院 2022

届毕业生创业培训参训学员花名册》（附件 2）。

4．各院系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前将花名册及参训学员的申

请表（1 份）、身份证复印件（2 份）、学生证复印件（2 份）、

蓝底免冠照片（2 张）、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（2 份），按要求将

纸质版交至行政楼 B-114 室；电子版按人按班级打包压缩后，发

送至邮箱 2280425003@qq.com。在各院系递交上述四项资格审查

材料的基础上，创新创业中心按要求向上一级人社管理部门报

批，报批通过后方可开展培训。

八、其他

1．本次培训是学院促进 2022 届毕业生创业就业的重要举

措，各院系要高度重视，做好动员工作。各院系要充分利用微信

等平台向毕业生宣传，鼓励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积极参加培训。

2．各院系要严格把关资格审核，保证参训学员提交材料真

实有效，并向参训学员强调严格遵循培训各项要求，避免无故缺

训、旷训造成的资源浪费。

3．本次培训由学院创新创业中心牵头组织，如有问题请联

系创新创业中心倪云奇老师（0478-8413021）、13514785825（微

信同号）。

附件：

mailto:4．各院系于2022年4月25日前将花名册及参训学员的申请表（1份）、身份证复印件（2份）、学生证复印件（2份）、蓝底免冠照片（2张）、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（2份），交至行政楼B114室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2280425003@qq.com。
mailto:4．各院系于2022年4月25日前将花名册及参训学员的申请表（1份）、身份证复印件（2份）、学生证复印件（2份）、蓝底免冠照片（2张）、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（2份），交至行政楼B114室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2280425003@qq.com。
mailto:4．各院系于2022年4月25日前将花名册及参训学员的申请表（1份）、身份证复印件（2份）、学生证复印件（2份）、蓝底免冠照片（2张）、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（2份），交至行政楼B114室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2280425003@qq.com。
mailto:4．各院系于2022年4月25日前将花名册及参训学员的申请表（1份）、身份证复印件（2份）、学生证复印件（2份）、蓝底免冠照片（2张）、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（2份），交至行政楼B114室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2280425003@qq.com。
mailto:4．各院系于2022年4月25日前将花名册及参训学员的申请表（1份）、身份证复印件（2份）、学生证复印件（2份）、蓝底免冠照片（2张）、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（2份），交至行政楼B114室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2280425003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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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河套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创业培训学员申请表

2.河套学院2022届毕业生创业培训参训学员花名册

河套学院创新创业中心

2022 年 5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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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河套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创业培训学员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 民 族

电子照片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 历

是否为蒙授 院 系

学 号 社会保障号码

身份证号 毕业时间

户籍地 现居住地

联系电话
手机 QQ 号/微信号

家庭 电子邮箱

参训学员承诺：

本人承诺所提交审核材料真实有效，如审核发现提交材料有误，自动放弃本次培训

资格。在参训过程中，本人严格按照培训要求，不无故退训、旷训，积极配合授课教师

完成培训资料的提交，如期保质完成本次培训任务。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院系审核意见：

院系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创新创业中心审核意见：

主任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注：1.本表一式两份，用 A4 纸打印。

2.参训学员承诺签名由参训学员手签后发送照片至院系工作人员处，院系工作人员统一打印

带有学生手签字样的申请表。

3.毕业时间的填写统一为 2022.6.30，如参训学员无法如期毕业，暂不符合本次参训要求，不得

参加本次培训。



- 7 -

附件 2：

河套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创业培训参训学员花名册

院系（盖章）： 专职管理员： 联系电话：

序号 身份证号 姓名 性别 民族
文化

程度
年龄

所在班

级
毕业时间 联系电话 户籍地

（已激活的）社

会保障号码

样例 150428198311254123 张三 男 汉族 本科 22
财务管

理 2班
2022.6.30 15014881466

内蒙古巴彦

淖尔市临河

区

中行卡：

15042819831125

4123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说明：毕业时间的填写统一为 2022.6.30，如参训学员中有无法如期毕业的，暂不符合本次参训要求，不得参加本次培训。

以上参训学员经与本人核对后，无错误信息，审核通过。

填表人： 审核人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
